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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政府在醫療改革諮詢的第二階段建議推行自願參與的醫療保障計劃。政府的如意算盤是：有能力負擔和願意的個別人士會購買私人醫療保險，使他們能夠持續使用私營醫療服務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，從而令需要依靠公營醫療服務的市民得以受惠。香港人權監察卻認為，政府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夠成功實行。

2. 私營醫療開支上升：本港的私營醫療系統一直被指收費高昂，遇有醫生得知市民已購買醫療保險，甚至會建議或鼓勵市民進行不必要的檢查，以收取更高的費用。從本港經驗顯示，醫療保險其實會令醫療費用上升，最終會增加市民購買醫療保險的保費，增加市民的負擔。政府只建議規定參加醫保計劃的承保機構，在保險成本，包括索償、行政開支和佣金方面具透明度，顯示最終的保費仍有可能升至一般市民不能負擔的水平。
3. 公營醫療質素下降：雖然政府表示會堅持以公營醫療系統作為全民的安全網，但人權監察對建議計劃能否真正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存有疑問。如果私營醫療開支上升而保險賠償未能跟得上，投保的市民仍需要負擔中間的差價。事實上，已經有眾多論者擔心，將來會有參與政府醫保計劃而購買私人醫療保險的市民，只會於治理簡單疾病時才到私營醫療系統求診，遇有複雜或需要長時間治療的病，他們還是會轉回公營醫療系統求診，這對減低公營醫療負擔的幫助有限，甚至因為加劇了與私營醫療服務競爭醫療人才等資源，而流失人材和增加薪津成本，結果是公營醫療得不償失，無論公私營醫療的成本都會提升。在加劇人才競爭下，本來醫護人手已相當緊拙的公營醫療，可能再有大量的醫護人才被挖走，留下的公營醫護人員工作量也會繼續增加，形成人員流失和工作量增加的惡性循環，對公營醫療系統的質素可以做成很大的傷害。
4. 事實上，政府將500億元用於資助本身已有能力購買醫療保險的人的做法備受質疑。有能力的市民大多早已購買醫療保險；沒有能力的，亦不會因政府短期的資助而長期購買。人權監察認為，政府應該重整資源，杜絕公營醫療體系中浪費資源的情況，再將該500億投放於公營醫療體系，直接令最有需要的社群受惠。

5. 聯合國《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及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都有就市民享用醫療服務訂立標準。《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第十二(卯)條要求：「創造環境，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葯服務與醫葯護理。」

6. 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第二十五條亦訂明：

「(一) 向殘疾人提供其他人享有的，在範圍、質量和標準方面相同的免費或費用低廉的醫療保健服務和方案，包括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方面；
(二) 向殘疾人提供殘疾特需醫療衛生服務，包括酌情提供早期診斷和干預，並提供旨在盡量減輕殘疾和預防殘疾惡化的服務，包括向兒童和老年人提供這些服務；
(三) 盡量就近在殘疾人所在社區，包括在農村地區，提供這些醫療衛生服務；
(五) 在提供醫療保險和國家法律允許的人壽保險方面禁止歧視殘疾人，這些保險應當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提供」。
7.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曾於2005年就香港實施《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的情況發表審議建議，關注「隨著公營醫院經費日漸縮減，病人輪候時間便會愈長」，以及「在現行豁免收費制度下，低收入病人仍未能獲得最適切的醫療服務。對於長期病患者及精神病患者所需的很多昂貴藥物都不獲資助，致使這些病人實際上未能服用有關藥物」。該理事會並促請香港政府「繼續致力改善醫療服務，包括提供充足經費和增撥資源」，及「考慮修改現行資助藥物名單，以滿足長期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需要」。
8. 因此，人權監察亦促請政府及醫管局密切注意現時公營醫療系統內的不足，並盡快作出適當改善，以確保市民可享用最優質的醫療服務。部分不足包括：

i. 醫護人手不足，令醫護人手工作時間過長，直接影響醫療質素；
ii. 未有投放足夠資源處理精神病患者，醫護人手不足，令每個病人每次覆診只有5分鐘時間；個案經理太少，只能服務5000名病人，遠遠未能滿足需求；

iii.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如非領取綜援，需要負擔高昂的醫療開支；

iv. 醫療名冊內的藥物往往只包括費用較低，但成效較不顯著及副作用較大的藥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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